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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卫办〔2020〕14 号 

 

 

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转发关于印发河南省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 

公开标准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委，各管理区（开发区）卫生健康办，市直

卫生健康单位： 

现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卫生健康领域

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豫卫办〔2020〕41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 

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开展全市卫生健康领

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推进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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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，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作为重点

工作。按照主要领导要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牵头科（股）

室主动抓的原则，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组织领导机构，完善工

作机制，全面统筹推进本地、本单位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确保取得实效。 

二、厘清工作思路，明确工作任务 

按照《标准指引》要求，健全工作规范，制定详细的工作方

案，明确具体任务和时间节点，压实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化规范化工作责任。坚持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对照《标准目录》中的 11 大类、161 项卫生健

康领域政务公开事项，在门户网站上及时进行公开，并做好相应

的政策解读，让基层政务工作真正公开在阳光下，切实保障人民

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。 

三、加强队伍与平台建设 

各地各单位要按照《标准指引》要求，明确人员岗位和职责，

确保该项工作有科（股）室承担、有专人负责。加大教育培训力

度，把政务公开特别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纳

入基层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内容，切实增强依法依规公开

意识。组织开展业务培训、经验交流，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工作人

员能力和水平。充分发挥各地各单位门户网站、政务新媒体、政

务公开专栏等平台作用，运用信息化手段做好政务公开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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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监督评价 

各县（区）、管理区（开发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委直属

医疗单位每季度向市卫生健康委报送工作进展。市卫生健康委将

对各地各单位《标准指引》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指导及跟踪评

估，并将结果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通报，确保有序推进、取得实效。 

 

 
 
 

2020 年 6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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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2 日印发 


